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4〕赣行复第344号

申请人：汤某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汤某某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连云港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举报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于2024年11月1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11月25日依法已予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举报连云某某商贸有限公司不予立案的决定，并责令其重新立案。

申请人称：申请人购买了被举报人销售的带鱼段，发现该产品背面标注是初级农产品、但正面又标注是速冻食品，存在虚假标注的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向被申请人进行举报，被申请人于11月13日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对该不予立案决定不服，被申请人因被举报人及时整改就不予立案没有法律依据。
申请人提交证据：全国12315平台举报详情、被举报产品图片、订单信息、快递图片、支付宝交易电子回单。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反映被举报人销售的带鱼段包装正面背面分别标注速冻食品和初级农产品，存在虚假标注、不符合规定，要求赔付并立案。对于该举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11月8日对举报线索进行核查，经核实，该带鱼段产品标识存在被举报的问题，鉴于被举报人无主观故意，情节轻微，及时整改，未见危害后果，被申请人于11月13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将举报处置情况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

二、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不予立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核查，该产品外观、包装标识、生产工艺等情况，该产品为农产品，速冻储存，其包装背面“初级农产品”字体粗大、标识明显，无配料，正面左下角同时印有“速冻食品”小图标，存在产品标注概念不一的问题。鉴于当事人履行了基本的进货查验义务，对有关专业概念不清，未发现标注细节问题，未见主观故意，及时整改并反馈供应商优化包装，且“速冻食品”字面意思符合“速冻”和“食品”的广义概念，未能作为专业名词（加工食品类别：速冻食品）实质影响一般消费者的判断，未见危害后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3日决定不予立案，给予被举报人必要的监管提醒（合规指导）。

三、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经查询全国12315平台数据，申请人仅在该平台就投诉144次、举报756次，诉求主张带有牟利性，不同于正常消费者和一般举报人。此外，申请人在本案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食品存在实质问题以及对其人身健康权、财产权等造成危害结果，故有关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理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并不直接影响到申请人在消费活动中的个人合法权益。在申请人的举报事项未影响其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其与调查处理结果不具有利害关系，因此申请人不具有对该不予立案的告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申请人作为举报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本质上系为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提供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举报有依法接受并作出相应答复的义务，但是否启动对举报企业的查处以及如何查处，则应由市场监管部门依职权进行判断，其执法目的在于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执法行为的结果也主要是对涉事企业及市场秩序产生影响，对申请人个人的权利义务则不会产生实质影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该告知系被申请人为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履行答复投诉举报的职责，该程序性的告知行为未对作为举报人的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在此情况下，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答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明显缺乏利益基础，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规定，申请人不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举报处置情况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举报单及附件材料、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及证明材料、情况说明、被举报产品出厂报告、被举报产品加工及存储情况。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11月1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称其购买的被举报人销售的带鱼段，其食品包装背面标注的是初级农产品，但是正面标注是速冻食品，存在虚假标注的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诉求依据《食品安全法》赔付并立案。对于举报，被申请人于11月8日前往被举报人处核查，被举报人提供了被举报产品生产厂家相关证件材料、带鱼出厂报告、带鱼段生产工艺，经核实，被举报产品包装标识存在被举报的问题，被举报人为销售方，从供应商连云港某海产品有限公司处采购被举报产品并销售，被举报产品外包装也为该供应商提供。在核查过程中，被举报人了解被举报情况后及时在被举报商品界面增加了提示内容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并将该情况反馈给供应商连云港某海产品有限公司，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举报产品造成危害后果。被申请人于11月13日决定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同日通过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情况。申请人对该不予立案决定不服，遂提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辖区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核查。经查，被举报产品存在被举报的问题，因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举报产品造成危害后果。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在规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符合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汤某某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月14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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